附件一、檢核表及推薦表
	項次
	勾選
	項目
	備註

	1
	
	申請書(附件二)
	

	2
	
	提案簡報(附件三)
	

	3
	
	申請資格
	1. 位屬農村再生社區內。
2. 符合本署及所屬分署計畫主軸及重點發展區為優先。

	4
	
	佐證文件
	1. 機械設備、場域優化及店面改造等應有土地、合法建物證明文件(如土地使用分區、農業設施設施容許使用、建物謄本、建物使用執照等可資證明文件)。
2. 計畫使用建物屬於租賃者(非經營者自有)，除合法建物證明外，應於計畫核定前取得使用同意書或5年以上租賃契約

	5
	
	同意書與切結書(附件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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